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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0 年聖誕夜，游媽媽的十七歲兒

子在一場衝突中被一名十五歲楊姓少年誤

殺，那場意外把她整個人連根拔起。她曾

帶著水果刀與農藥走進法院，只想與兇手

同歸於盡；她買了三尊娃娃穿上兒子的舊

衣，一尊陪她睡、一尊放在廚房、一尊坐

在客廳，像在補一個被活生生奪走的位

置，她說那時候活著只有身體沒有靈魂，

她的日子只剩下眼淚與怨恨。

但就在這段最黯淡的時間裡，更生

團契的邱姓志工夫婦持續探望她，不講道

理、不催促原諒，只是陪她靜靜地坐著、

聽她哭、支持她所有情緒，這種支持卻像

地基一樣，把她從深淵裡慢慢托起。在第

一次正式調解時，楊的母親當場下跪，請

求游媽媽原諒，游媽媽上前抱住楊媽媽，

兩個媽媽痛哭失聲，游媽媽說：「這不是

她願意發生的事」。同為人母，她能理解

那種面對孩子犯下錯誤卻無力承擔的心

情。那一刻，仇恨似乎有了一道縫，這份

同理使她開始鬆動。

某一天，她夢見兒子說：「你要好好

過，去做自己高興的事⋯⋯」後來，她冒

出一個去看兇手的念頭，她把念頭告訴邱

志工，對方沒有阻止反而說：「這是你的

心聲，要去，我陪你」。她開始寫信給少

年，也接起加害人母親—那位只會哭、

不說話的楊媽媽的電話。

2004年，游媽媽不顧親友的不諒解，

在「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和「更生團

契」的協助下，南下高雄明陽中學（少年

監獄）探望楊姓少年，事前，游媽媽還寫

了封信告訴少年：「我已經原諒你，而且

要去看你」。在明陽中學的會面裡，少年

說：「游媽媽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並問：「可以跟妳抱抱嗎？」游媽媽點點

頭，她擁抱泣不成聲的少年後說：「那一

刻，彷彿是我兒子在我懷裡哭」。「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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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個機會，也給自己一個機會，何必

拿別人的錯來懲罰自己？」楊姓少年曾在

信裡向游媽媽表白：「我從不曾這樣為讀

書拚命過，我今天能夠這樣堅持⋯⋯我想

是您的原諒吧⋯⋯這股力量讓我重新站起

來」。「我現在有兩個媽媽，兩個家庭要

照顧，責任重大，我不能再走錯路了！」

（整理自吳佳臻，2018；聯合報，2011；

大愛電視，2010；好消息電視台，2010）

這不是單純的寬恕，而是至少二個靈

魂被承接、被支持、再選擇出路的歷程。

這段歷程凸顯出兩個核心議題：「修復式

正義」與「靈性關懷」，「修復式正義」

回應的是關係與社群層面的破裂，而「靈

性關懷」則回應個體內在的迷失與痛苦。

在社會工作實務中，無論是校園霸

凌、家庭暴力、犯罪被害、成癮復歸、性

侵害⋯⋯，專業人員面對的從來不只是行

為問題，而是牽涉「創傷」、「價值觀」

與「生命意義」的複雜歷程。然而，現行

的社會處遇體系多以行為矯正與法律處理

為主，而那些難度較高、費時較久、成效

較難顯著的當事人與家庭、社群之間關係

修復與深度靈性支持卻常被忽略。而「修

復式正義」與「靈性關懷」應被視為一體

兩面的助人模式，前者提供了關係重建與

對話機會，使加害者能正視責任、被害者

能釋放情緒，社會得以重新編織信任網

絡；後者觸及了創傷背後的存在意義、人

我連結與更廣的存在與靈性層面，是協助

個體從創傷走向復原的重要方式。兩者的

整合，不僅有助於提升社會工作的實務回

應能力，更能促進當事人身心靈的整體復

原。

在臺灣，修復式正義雖逐步由司法體

系推展至校園與社區，但相關研究多聚焦

於制度實務（李瑞典、陳祥美，2021；周

愫嫻，2021），較少觸及與社會工作專業

的結合（陳介士，2021）；靈性關懷的研

究則多集中於醫療與安寧療護（施昱誠，

2024；張志宇、林東龍，2013；葉惠君，

2024；錢鳳家，2022），對於社會工作場

域中因重大失落或存在性痛苦所產生的需

求討論仍有限。本文的重要性，在於嘗試

整合修復式正義與靈性關懷，以情境案例

呈現兩者在社會工作實務中交會的可能

性，並根據既有文獻與觀察歸納其挑戰，

以補足現有研究缺口並促進實務發展。

貳、「修復式正義」與「靈性關
懷」的核心理念與交會

一、修復式正義：責任承擔與關係重建

修 復 式 正 義 又 稱 修 復 式 司 法

（Restorative Justice），是一種刑事

法律制度方法，它是所謂的傳統司法

（convent iona l  jus t i ce）的替代方案

（United Nations, 2002）。在傳統司法

中，犯罪被視為對國家的冒犯，犯罪者應

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和懲罰，但相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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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卻經常得不到任何賠償，也很少聽

到罪犯表達真正的悔意，這種制度導致受

害者被遺忘（Nascimento et al., 2023），

因其忽視了受害者的權利，未能解決對他

們造成的傷害，甚至可能會使受害者再次

受到創傷（Bolitho, 2015），也因而加劇

受害者的痛苦。而在「修復式司法」的架

構中，犯罪則被看作是一種對個人或社區

造成傷害的不正當行為，是對個人以及人

與人之間（受害人－罪犯）關係的侵犯，

這種犯罪概念（即人際越軌行為）旨在促

進犯罪者的責任感以及道德義務，以修復

其行為所造成的受害者之情感創傷及填補

實質損害，並尋求恢復受影響的關係（臺

灣高等檢察署，2019；Zehr, 2005）。一

些研究顯示修復式司法能夠有效降低再

犯率（Islam et al., 2023），能夠回應受害

者的正義需求（Bolitho, 2015），更大改

善受害者的創傷後症狀（Lloyd & Borrill, 

2020），而近期一項針對35篇研究所進行

的系統性分析也證實，修復式正義對受害

者確實有正面的心理影響（Nascimento et 

al., 2023）。

修復式正義的核心精神是透過「恢

復性對話」（restorative dialogue），讓加

害者、被害者與社區（或代表）共同面

對傷害、承擔責任並尋求和解（offender 

mediation）（Johnstone & Van Ness, 

2007）。儘管修復式正義起源於司法體

系，其價值已逐步向校園、家庭、社區

和其他場域延伸，是既能幫助受害者又

能幫助傷害者的一個中介解決方案，有

助打破暴力的惡性循環（Worby & Jailer, 

2025），這是僅僅注重懲罰的處置無法做

到的。

就制度發展而言，臺灣自2009年起，

法務部正式將「修復式正義」納入制度性

改革項目，核定「法務部推動修復式正

義－建構對話機制、修復犯罪傷害」計

畫，2010年八個地檢署開始試行「推動

修復式司法方案」，強調「在犯罪發生之

後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

係」，其目的在建立以人為本的柔性司法

體系，在尋求真相、道歉、撫慰、負責與

復原中伸張正義，並建立本土化的修復式

司法執行模式（黃蘭媖，2011）。2012年

九月起更擴及全國各地檢署，以被害人與

加害人為核心，協助雙方面對犯罪事件，

促進真誠溝通，提供獨立於現行刑事司

法制度之外的人性化選擇；截至 2012 年

底共開案約 330 件，其中超過一半進入對

話程序（164件），並有約 75%的案件達

成協議（陳炎輝，2013）。此外，2014到

2023年則共有1,429件開案，其中有807案

（56.6%）進入對話，當中有七成（567

件）達成協議，進入對話有達成協議的以

「性相關暴力」類型比例最高，其次為

「家庭相關」、「暴力」等；後續成效評

估亦指出，無論是被害人或加害人，參與

修復式司法後，其自評之「整體損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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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皆減輕，對於修復式司法程序大都有

八成以上的正向感受，有七成的受害者和

九成的加害者則認為「正義已實現」（許

春金等人，2024）。

在專業實務面向，修復式正義的概

念已從刑事案件、毒癮輔導、監所更生與

社區衝突，擴展應用在家事調解、性侵

害防治、家庭暴力、校園霸凌等各種犯

罪事件中，對發生犯罪行為的利害關係當

事人，建立起對話平臺的作用（陳如音，

2016），而社會工作者在其中扮演關鍵角

色，負責協助被害人釐清參與意願、保障

知情同意，並在修復過程中評估雙方心理

狀態，避免權力不對等與二度傷害；社工

也是倫理把關者，需在修復與保護間取得

平衡，並促進制度改進與跨系統整合（陳

慧女，2016）。

然而，當社會工作在面對家庭創傷、

重大傷害、成癮或更生議題時，單純的心

理處遇或資源連結往往不足以支持當事人

的內在修復。修復式正義雖提供了關係重

建的外在架構，但若能與靈性關懷結合，

將能更完整回應當事人從「為什麼受傷」

到「我該如何繼續下去」的困境。

二、靈性關懷：意義追尋與價值重建

靈性（Spiritual）是一種超越宗教體

系的存在經驗，指個人在面對苦難、失

落或生命轉折時，重新對於生命意義、

人我關係、與宇宙連結的探索和體會。

歐洲安寧療護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Palliative Care, EAPC）靈性關懷小組

認為，「靈性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面向，與

個人或群體如何經驗、表達和追尋意義、

目的與超越性有關，也涉及人們與當下、

自我、他人、大自然、重要他者或神聖存

在建立連結」（Nolan et al., 2011）。由

於靈性作為一個理論概念，其廣泛性與個

人獨特性讓它難以被明確定義，但我們可

以明確看到，當發生威脅生命或改變生命

軌跡的事件時，都可能會經歷靈性痛苦，

這種痛苦包含深層的自我質疑，甚至對生

命目的與意義的喪失（Quinn & Connolly, 

2023）。正如意義治療法創始人Viktor 

Frankl所言：「人不是被苦難毀滅，而是

被無意義的苦難所摧毀」，Wendleton等

人（2006）描述人類靈性面向為人最深層

的存在、對終極問題的關注，以及人們在

生命、苦難與死亡中尋找意義、目的與圓

滿的需要。當我們質問「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在我身上？」時，

這樣的質問就是來自靈性層面的質問，人

們透過質問開啟找尋意義的靈性過程，而

經由這個過程和外在世界的經驗整合，並

找到生命的價值（劉珠利，2009）。

而靈性關懷（Spiritual Care）便是指

協助個體處理關乎靈性這種存在性痛苦與

生命意義困境的一種陪伴性支持。它起源

於心理學、宗教學和哲學，並與健康心理

學密切相關。在國際醫療界中被廣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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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別是在全人醫療、安寧療護的範疇

內（申玉微等人，2025）。回顧國內外

文獻，靈性關懷多與醫療與安寧照顧實

務密切相關，尤其強調在病患面對疾病、

苦痛或臨終階段時，協助其處理情緒、存

在性與靈性層面的困境與需求。在醫護領

域，由於強調健康不僅限於身體層面，還

包括情緒、心理與靈性層面。特別是在疾

病、痛苦或臨終階段，病人可能會尋求慰

藉、意義與與其信仰的連結，此時靈性照

顧尤為重要（Vithana et al., 2025）；而靈

性照顧即被定義為一種協助個體實現並維

持其生命中所有存在性層面整合與平衡的

實務，亦被視為照護品質的重要指標之一

（Ghorbani et al., 2021），其不僅涵蓋宗

教信仰的關懷，更強調身心靈整體健康的

回應，特別是在患者尋求生命意義、慰藉

與內在平靜的時刻，靈性照顧顯得格外關

鍵。在安寧療護的文獻中，靈性照顧被視

為不可或缺的一環，目的在於回應面臨生

命威脅疾病者的情緒、存在性與靈性需求

（Meeprasertsagool et al., 2025）。

綜合以上國內外對靈性的論述，可以

看出靈性經驗雖然多元，但主要聚焦於三

個核心面向：（一）意義追尋：在苦難或

失落中對生命意義與自身價值的追尋與重

構；（二）人我關係：在人我互動中對關

係連結的確認與修復；（三）超越經驗：

在更廣的存在層面上，對自然、宇宙或超

越性的體驗與價值。而「靈性關懷」之實

踐，亦是協助服務對象在這三個面向的探

索與整合，而非泛指一切正向結果。

臺灣的靈性關懷發展歷程可大致分

為三個階段：初期以宗教支持為主的萌芽

階段、逐漸專業化的實務推展階段，以及

當前邁向制度化與跨領域合作的整合階段

（申玉微等人，2025）。在萌芽階段，國

軍醫院、基督宗教教會醫院、一些專門收

容身患重症、癌末病患等醫療體系扮演了

關鍵角色。而後，靈性關懷逐步從宗教性

服務發展為專業化方法，1970年初期，由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和彰化基督教醫院發起

由醫院院牧部或牧靈單位提供臨床教牧

教育（CPE），訓練神學生、傳道人、牧

師等神職人員從事靈性關懷，而後更廣納

有志從事臨床靈性關懷者參加培訓（黃麗

慧，2020）；這當中受國際安寧療護運動

的影響，1990年馬偕淡水分院設立臺灣公

認第一間合乎國際規格的安寧病房，雖然

直至2000年安寧病房透過正式執行的健保

給付才較為國人所接受，但當時安寧服務

已然被重視與強調。另外，本土佛教團體

亦參與發展，以臺大醫院與蓮花臨終關懷

基金會於1995年合作推動的佛教靈性照顧

為起點，發展出以佛法為基礎的在地照顧

模式，並培訓臨床佛教宗教師，成為安寧

團隊中的專業一員（陳慶餘，2025）。近

年，靈性關懷朝向制度化與跨領域發展，

民間組織如「台灣靈性關懷專業人員協

會」於2020年成立，積極推動靈性關懷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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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訓與專業認證，並倡議跨領域合作，

連結心理師、社工師與宗教師共同提供整

合性照護（申玉微等人，2025），而政府

於2021年修訂之《高齡社會白皮書》，將

靈性照顧納入高齡政策目標，鼓勵醫療與

長照機構設立靈性照顧團隊（蔡長穎，

2025），這些都表示靈性關懷已朝向制度

化、跨領域與多元整合發展。

在這樣的發展中，靈性關懷自然被納

入社會工作的實務範疇。社會工作者長期

關注案主的心理與社會層面，而靈性作為

「存在性需求」的一環，與助人工作的核

心價值本是相互呼應的，申玉微（2016）

指出，靈性社會工作的核心是生命價值和

意義的追尋，而探討人生真正的意義是靈

性社會工作的重要課題。事實上，社會工

作者在1990年淡水馬偕安寧病房成立時即

為服務團隊的一分子，服務安寧病人。然

而，在社會工作場域，無論是成癮者、家

暴或性侵害受害者、重大案件受刑人或被

害者，或遭遇生命中重要的失去⋯⋯，只

要是因此經驗而產生強烈的羞辱、自責、

失落或對未來的迷惘、對生命的質疑時，

靈性關懷都是必要的，社工人員能透過靈

性關懷提供一種非評價、深聆聽、共感與

陪伴的專業服務，引導服務對象進行意義

重建、價值整合與內在修復，例如，一位

失去孩子的母親可能無法接受現實，社工

若僅情緒支持、提供資訊與外部資源，常

不足以撫平其心靈裂痕，唯有透過陪伴式

對話、非語言性深度支持、價值探索與意

義追尋的過程，才能讓她逐步接納失落的

現實，並重新定位生命的意義。因此，靈

性關懷能力應是社會工作者必須具備的能

力。

三、交會：從關懷到修復到重建

由以上說明可知，「修復式正義」

與「靈性關懷」雖然來自不同的發展脈

絡，但在助人工作實務中，它們的交會有

其必然性，整合也實有必要性。「修復式

正義」與「靈性關懷」有其交集之處，兩

者皆關注「創傷經驗」與「人我關係」，

並試圖促進當事人對自己、對他人、對

社會、對宇宙的重新理解與定位。在實務

操作中，「修復式正義」雖強調關係修補

與心理療癒，但面對被害者深層的失落、

哀傷與創傷，有時仍難以完全回應其內在

痛苦與生命意義的動搖，此時，「靈性關

懷」作為一種強調人內在價值、存在意義

與超越性支持的介入方式，若能整合補

強，應能更完整回應人類在遭遇傷痛時的

需求。因此，社會工作者在處理高度創傷

性事件（如家庭暴力、性侵害、藥酒癮復

歸、重大刑案）時，若能結合「修復式正

義」與「靈性關懷」，能夠讓被害者從創

傷中找到出口與和解契機，讓加害者有真

正反思與悔改的空間，這樣的整合無疑是

一種對人的尊重與對創傷的深度回應。

為了說明本文觀點，以下呈現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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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修復式正義」與「靈性關懷」的情

境案例。此案例由作者依據相關理論與實

務脈絡建構，旨在模擬兩者交會的可能情

境，並不涉及任何真實個案及倫理議題。

參、實務場域中的修復與靈性交
會

一、家庭暴力的修復與轉化：在創傷與

悔改之間尋找靈性出口

43歲的小芸在婚姻中長期遭受丈夫

肢體與言語暴力，也常在孩子面前被推倒

與辱罵。某次社區鄰居報警後，丈夫被

強制帶往警局並遭保護令限制。小芸原

本想離婚，卻又因對方道歉、經濟依賴與

兩名孩子的撫養問題，遲遲無法決定。社

工介入後，除了對小芸深度關懷、協助她

安置與就業，也會同其他社工評估丈夫是

否具備修復歷程的動機與可能。後來經雙

方同意，社工安排了一場「修復式對話會

議」，由經驗豐富的社工（促進者）主

持，雙方在安全的環境下進行對話。會議

中，小芸談及多年來身心所受的創傷與羞

辱，尤其是孩子對她的害怕與質問：「媽

媽，你為什麼不逃走？」讓她痛心、夜不

成眠。丈夫起初低頭沉默，後來情緒潰

堤，承認自己無法控制情緒是因為童年也

曾目睹父親施暴。他哽咽說出：「我不是

不愛你們，我只是不知道怎麼做一個好爸

爸」。

這段對話不是為了和好，而是為了

讓「真相被說出、傷痛被看見、責任被承

擔」。修復式正義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

──不強求原諒，也不預設結局，而是讓

雙方從傷害與被傷害的現場逐漸退場，重

新站在自己選擇的位置上。

而在這個過程中，更深層的，是一

段靈性關懷的歷程。對小芸而言，在修復

會議前，社工透過深度關懷與非評價式

聆聽，陪伴她回顧受暴經驗並重新定義

自身價值，支持她重建尊嚴、辨識優勢，

並提升決斷的勇氣與能力，這些介入屬於

靈性關懷的「意義追尋」向度，幫助她逐

步追尋並重構自我價值。她在會議中第一

次「不用被教訓、也不用原諒」，說出：

「我感覺自己有被聽見，是我做決定，而

不是再一次被命令」。而對丈夫而言，承

認童年創傷並開始參與情緒管理團體，不

僅是行為技巧的學習，更隱含著「我想成

為怎樣的人」的價值探索，這可視為「意

義追尋」向度；而當他提筆寫信給孩子

時，則展現了「人我連結」向度，目標在

於修復親子關係，並在承擔責任的歷程中

重建自我角色定位。

這個經驗顯示，家庭暴力的修復不

應被簡化為「離婚或復合」、「怨恨或原

諒」的二元選擇，而是涉及創傷理解、關

係界線、家庭角色重建與深層靈性力量的

轉化歷程。修復式正義的重點在於讓加害

者看到自己的行為造成的傷害、受害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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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願意理解的過程，而靈性關懷則進一步

協助雙方走出「自責」「羞愧」的困境，

分別透過「意義追尋」向度支持受害者重

構自我價值，並透過「人我連結」向度幫

助加害者在承擔責任的同時修復關係。

對社會工作者而言，參與這樣的歷程

是一種專業上的挑戰，社工不再只是情緒

支持與資源轉介者，而是修復正義與靈性

關懷的實踐者，更是與當事人面對恐懼、

整理情緒、辨認生命方向的同行者。

二、藥癮復歸者的修復歷程：從污名到

自我寬恕的靈性修煉

阿賢在24歲那年因毒品案入獄，過去

他曾多次偷竊、說謊並向家人借錢，最終

導致家族決裂，母親甚至拒絕探監。出獄

後他參加了由社區社工推動的「戒癮支持

圈」計畫。這項計畫結合修復式對話與靈

性導引，邀請阿賢的母親與妹妹參與一次

家庭修復會談，由具備靈性訓練背景的社

工主持，並安排阿賢預先寫一封悔過信。

在會談中，阿賢哽咽地讀出寫給母親的

信，坦承自己長年因自卑與挫敗感而逃避

現實、怨懟家庭，也明白「一句對不起」

不可能換回信任。母親當場沒有原諒他，

只說：「我不是來原諒你的，我是想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認真的」。這句話讓阿賢深

刻體會關係不能只靠道歉修補，更要靠時

間與誠意去承擔。

對阿賢來說，這場對話是勇氣也是震

撼，社工記錄阿賢的回饋：「我一直以為

我傷害的是他們，其實我也把自己搞得很

不像人⋯⋯我想要學會怎麼重新做人」。

修復式對話不僅讓家人有機會表達失望，

也讓當事人從羞愧中站起來，不再以自責

與逃避對待過去，而是承擔責任，重新設

定生命方向。

這段歷程的核心，是自我靈性的轉

化。對阿賢而言，悔過書寫與公開朗讀，

是一種「意義追尋」向度的實踐，目標在

於面對過去的羞愧並重新設定生命方向。

母親「不是來原諒，而是要看他是否認

真」的回應，迫使他重新理解關係需要責

任與誠意，這對應到「人我連結」向度，

目標是逐步重建信任。同時，透過社工的

靜默陪伴與非評價性對話，他也開始在更

廣的存在層面尋找力量，這部分觸及「超

越經驗」向度，幫助他不再只以「污名」

定義自己，而是以新的價值系統支持自我

修復。

社工在此扮演關鍵角色，不只是安排

對話，更是陪伴當事人面對羞恥與破碎、

引導其在反思中找回被壓抑的自我價值。

透過靜默陪伴、書寫引導、非評價的對話

空間，社工成為「靈性關懷」者，讓修復

不只是表面的和解，而是包含自我療癒與

未來承諾的歷程。

這樣的工作提醒我們，藥癮者不只是

健康問題的承擔者，更是道德、關係與靈

性失序的承載者。若僅提供醫療與法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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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方案，往往難以長久支持復歸歷程；唯

有修復與靈性並進，方能讓一個曾經失控

的人重新學會愛、負責與承諾，也是讓關

係重建的啟動契機。

肆、挑戰：修復式正義與靈性
關懷的實務難題

無論是在家庭、校園、社區或矯正體

系中，「修復式正義」與「靈性關懷」的

實踐與整合能展現極大的力量，然而也有

許多挑戰、危險與困難：

一、制度支持不足

臺灣社會整體對於正義的想像，長期

以來仍以懲處為主軸，大眾習慣以報警、

追訴、強制裁罰作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手

段，這樣的應對雖然可展現制度威嚇力，

卻在無形中壓縮了修復與療癒的可能性。

特別是在亂倫性侵、家庭暴力、校園或職

場霸凌與性騷擾等熟人間的案件中，相關

當事人之間存在既有關係，若僅依賴司法

懲戒，常難以回應彼此情感與關係的創

傷。此時，更積極和多元的修復途徑便顯

得重要，如讓被害人、加害人及其家屬有

機會進行對話、重新互相認識、在建立關

係與討論未來互動（陳如音，2023）。

然而，目前臺灣的司法與社福體系，

仍將修復式正義視為替代性選項而非主流

機制，而靈性關懷也多被限縮在醫療或宗

教場域，並多集中於安寧與長照工作，在

一般社會服務創傷與關係復原領域中仍缺

乏制度性的介入方式，即使少數單位開始

嘗試推動靈性與修復，也常因缺乏穩定制

度支持而承受時間、資源與倫理壓力。

二、角色定位與跨領域合作不足

即使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已將靈性

列為安寧照護的重要面向，但英國學者

在2011年仍指出，當時多數醫療工作者

仍不知道如何進行靈性照顧，甚至擔心

觸及隱私、角色不明等問題（Nolan er al., 

2011），臺灣專業人員在靈性照顧上也同

樣面臨角色模糊及角色衝突的困境，王英

偉（2023）指出雖然靈性關懷是緩和安寧

療護的必要領域，但它卻是長期以來最被

忽視的一環。社會工作者雖然本來就關注

服務對象的心理與社會需要，但靈性關懷

是費時且難立見成效的工作方式，與現今

重視評鑑績效的社工實務難免互為衝突，

這也使得許多社會工作者因而懷疑「療癒

的陪伴」是否能成為被承認的專業工作內

容。

此外，修復式正義與靈性關懷需要

多專業的合作，但仍缺乏有效的跨領域協

作機制。不同領域之間常因理念差異、

語言隔閡與資源不均而難以對話，若無

共同訓練或平臺協作，各自努力容易造成

重複矛盾，早在2009年學者即指出，由於

缺乏整合機制，各專業人員的協助存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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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重疊、分工尚未清楚的狀況（劉珠利，

2009），而至今這個跨領域的挑戰仍然存

在。

三、當事人與社工人員的理解程度不足

臺灣的文化與宗教相當多元，對於

「修復」與「靈性」的理解與接受程度差

異也大。有些當事人將修復會議誤解為逼

迫和解，有些則認為靈性對話是宗教說

教。而社工人員若缺乏正確的專業知識、

文化敏感與溝通技巧，修復歷程也容易流

於表面，逼迫當事人寬恕與和解的嚴重錯

誤會造成二次傷害，是實務工作中絕對須

謹慎避免的危險（王慧琦，2014）。

特別是在家庭暴力與性侵害議題中，

被害人或家屬可能長期累積對加害者的恐

懼與不信任，若在未建立安全與穩定基礎

下就啟動修復程序，往往造成「假性寬

恕」與「壓力性和解」的情況。靈性關懷

若未回應當事人的生命語言與情感節奏，

也難以發揮療癒作用。

四、社會工作教育的準備不足

靈性關懷與修復式正義雖然逐漸

受到社會關注，但在社會工作教育體系

中，仍缺乏相關課程與訓練支持。劉珠利

（2009）指出，社工的靈性關懷常與宗教

師重疊，也尚未發展出具有多元文化敏感

度的專業模式，相關課程與訓練相當不

足。實務上，社工人員在面對靈性需求時

往往無法直接界定其內涵，亦容易面臨信

仰差異、倫理界線模糊與角色定位不清等

挑戰（張志宇、林東龍，2013），這不僅

使實務介入陷入困境，也反映出教育階段

對於靈性關懷的準備明顯不足。吳旻錡

（2020）針對社工系學生的研究則顯示，

靈性覺察與健康程度，會影響其未來是否

傾向在實務中運用靈性介入，顯示教育養

成過程具有深遠影響。另一方面，修復式

正義強調倫理對話、關係重建與內在轉

化，若缺乏相關教育訓練的支撐，社會工

作者將難以勝任這類介入。然而，這些

能力在現行社工教育體系中往往被邊緣

化—修復式正義被視為司法相關課程的

延伸，而靈性關懷則缺乏明確課綱與實習

機會。若未能在教育階段加強靈性關懷與

修復性正義能力的養成，將限制未來社工

介入創傷復原與關係重建的專業能力。

伍、結語

「修復式正義」與「靈性關懷」為處

理失落、創傷、衝突與關係斷裂提供了另

一種可能性，不同於懲罰導向，這兩種實

踐重視對話、共感、責任與關係修補，不

僅關注個人，也關照人我與社會。然而，

社會工作若要推動這樣的整合，尚面臨制

度尚未支持、專業角色未清晰、跨領域合

作機制薄弱、以及教育養成不足等多重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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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鍵的是，無論是服務對象還是社

會工作者本身，對於「修復」與「靈性」

的理解仍存有相當大的差異與誤解。當事

人可能誤將修復歷程視為形式化的和解程

序，或將靈性對話誤解為宗教說教；而社

工若缺乏文化敏感度與專業訓練，則可能

在無意間強化權力不對等，甚至造成第二

次傷害。這些理解落差與實務風險，使得

修復與靈性介入更需被謹慎對待。

從教育端到制度設計，從實務訓練

到專業定位，社會工作需要更明確的支持

與整合。未來，若能在專業中落實「修復

式正義」及「靈性關懷」的整合，不僅能

更完整地陪伴服務對象走過創傷與人際修

復，也讓社會工作回到關懷人性、促進轉

化、連結人我的初衷。

（本文作者為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

教授）

關鍵詞： 修復式正義、靈性關懷、社會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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